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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338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陆电子 股票代码 002121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幼平 李丽丽 

电话 0755－26719528 0755－26719528 

传真 0755－26719679 0755－26719679 

电子信箱 sunnyhuang729@163.com lilili@szclou.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594,777,513.64 704,752,766.09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716,877.46 62,186,451.30 -1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8,340,635.62 51,428,241.72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7,664,373.80 -82,790,619.26 -9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54 0.1568 -13.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54 0.1568 -13.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5% 5.1% -0.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881,668,691.83 2,774,910,057.67 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03,881,283.89 1,266,032,006.43 2.99%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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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饶陆华 境内自然人 42.42% 168,286,758 126,215,069 质押 16,010,000 

上海景贤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3% 11,233,500 0   

袁继全 境内自然人 2.05% 8,150,950 0   

中国工商银行

－国投瑞银稳

健增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55% 6,160,244 0   

邦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6,000,000 0   

北京淳信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6,000,000 0   

东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1% 5,185,000 0   

深圳市高新投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4,050,000 0   

江苏汇鸿国际

集团中鼎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 4,017,400 0   

张利明 境内自然人 0.47% 1,870,67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张利明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70,678 股。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复苏疲软，国内宏观经济也面临增速放缓的压力，在大环境的影

响下，公司所处的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中

心，以提升运营效率及经营效益为目标，不断巩固完善国内市场，持续加强新产品推广力度及海外市场开拓力度以提高市场

风险应对能力，持续控制成本及费用，以确保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实现主营业务的稳定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94,777,513.6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60%；实现营业利润55,095,469.33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3.48%；实现利润总额65,495,615.6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716,877.46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13.62%。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因生产交付的销售订单比同期减少，导致上半年业绩同比下降。下半

年，公司将加快订单的生产交付，以保障公司全年经营业绩的实现。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稳定，新产品收入逐步增长，公司一系列管理创新工作及预算工作的展开，有效控制了营

业成本。公司自动化校表线产品在性能及工程实施上得到了客户的认可，销售额增长较快；公司新能源类储能项目、光伏逆

变器及风电变流器等项目市场推广进度良好，各项目进展情况正常。 

2013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了以下工作： 

（1）营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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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强化了营销队伍的建设工作，并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不断创新管理，搭建了完善的市场决策体系、

市场运作体系及绩效督导体系，有效促进了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力度，其中，自动化校表线项目订单较去年同期有显著提升，

配电侧产品按年初经营计划稳步突进市场拓展；国际市场方面，公司通过引进国外人才，不断完善海外市场产品种类，提升

海外产品质量体系等措施，持续加强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 

（2）产品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保持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参与了多项国家、行业、地方

及863项目标准的制定；2013年上半年，公司共申请专利15件，获得专利27件。截止目前，公司共申请专利549项，获得专利

339件。 

2013年上半年度，公司新能源类产品实现了产业化并全力推广，新孵化的新能源类产品已在多地进行了试点验证，产品

性能得到了客户的认可。 

（3）管理提升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管理创新：人力资源中心完善了员工考核与激励体系，通过任职资格体系、360评估体系、后

备干部及关键人才培养体系等措施有效提高了核心团队的能力，确保经营目标达成的同时，实现了员工与公司的共赢；公司

根据实际业务，不断优化流程，持续完善信息平台的搭建，全面提升了工作效率。 

（4）生产制造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MES制造管理系统实现了电能表三相车间、单相车间、自动化车间及海外电能表车间的全覆盖，实现

了关键工序的全控制；同时，公司通过不断整合成熟产品的型号、优化生产工艺等措施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单件产品制造

成本；通过不断优化生产线及物流线规划等措施，提高了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了产能；而流程优化项目中销售预测流程、

订单履行流程、研发流程（含NPI流程）等的实施，有效提升了交货速度。 

未来，公司将继续巩固现有技术优势及市场优势，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经营效益，根据市场方向及客户需求不断探

索创新商业模式，以不断提升并保持自身核心竞争力。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减少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公司于2012年3月30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决定清算并注销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顺投资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1月完成注销

事宜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饶陆华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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